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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名詞定義 

一、「保證期間」：係指依本契約約定，不論被保險人生存與否，台灣人壽保證給付年金之期間。  

要保人於投保時在要保書上選擇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為保證期間。 

二、「保證金額」：係指依本契約約定，不論被保險人生存與否，台灣人壽保證給付年金之總額。 

保證金額係按第六條約定方式計算至年金給付開始日為止之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如有保 

險單借款應扣除保險單借款及其應付利息）。 

三、「年金金額」：係指依本契約約定之條件及期間，台灣人壽分期給付之金額。   

四、「未支領之年金餘額」：係指被保險人於本契約年金保證期間或保證金額內尚未領取之年金 

金額。 

五、「宣告利率」：係指台灣人壽於每月一日宣告，用以計算該年度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利率，  

該利率係參考台灣人壽此類商品可運用資金之投資組合收益，扣除相關費用，並參考市場利

率訂定之，且不得為負數。本契約宣告利率將於台灣人壽網站公告之，同一保單年度內均適

用該保單年度首月之宣告利率。 

六、「預定利率」：係指台灣人壽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用以計算年金金額之利率。 

七、「所繳保險費」：係指本契約已繳保險費之總和。若要保人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依保單條

款第十一條約定申請減少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時，所繳保險費以變更後之金額為準。 

八、「每月保險成本」：係指台灣人壽每月依據被保險人的性別、保險年齡及「年金保單價值準

備金與所繳保險費二者之差額」等計算而得之金額，該項成本（每月保險成本詳保單條款附

表 一）於契約生效日及其後每保單週月日自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中扣除之。若年金保單價

值準備金大於所繳保險費則每月保險成本為零。 

九、「保單週月日」：係指本契約生效後，每月與本契約生效日相當之日，若該月無相當日，則 

   為該月最後一日。 

十、「保單週年日」：係指本契約生效後，每年與本契約生效日相當之日，若該月無相當日，則 

   為該月最後一日。 

十一、「保險年齡」：係指按投保時被保險人之足歲計算，但未滿一歲的零數超過六個月者加算 

   一歲，以後每經過一個保險單年度加算一歲，且同一保險單年度內保險年齡不變。 

 

Q2. 如何得知台灣人壽目前【年金保險】之「宣告利率」？ 

     保單實際宣告利率可至台灣人壽官網查詢。 

 

Q3. 該如何選擇「年金給付開始日」？ 
要保人投保時可選擇於第六保單週年日屆滿後之一特定日做為年金給付開始日，但不得超 

過保險年齡達八十六歲之保單週年日；要保人不做給付開始日的選擇時，台灣人壽以被保險人

保險年齡達七十歲之保單週年日做為年金給付開始日。要保人亦得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的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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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台灣人壽變更年金給付開始日；變更後的年金給付開始日須在申

請日三十日之後，且須符合前項給付日之規定。(詳細內容仍請詳閱保單條款之約定) 

 

Q4. 有哪些年金給付方式可選擇？ 
要保人於投保時可選擇下列其中一種年金給付方式：  

一次給付：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仍生存者，一次將當時之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如有 

保險單借款應扣除保險單借款及其應付利息後)之年金金額一次給付予被保險人後，本保險契約 

效力即行終止。  

分期給付：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仍生存者，在其保險年齡到達一百一十歲的生存期間內，

每屆滿年金給付日繼續生存者，給付依保單條款規範計算之分期「年金金額」予被保險人。 

當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一百十歲時，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被保險人之身故若發生於年金給

付開始日後者，如仍有未支領之年金餘額，本公司依下列方式計算未支領之年金餘額，一次給

付予身故受益人或其他應得之人，本契約即行終止：  

一、保證期間：按本商品之預定利率以年複利折算未支領之年金餘額後之現值給付。  

二、保證金額：按保證金額扣除已領取年金金額後之餘額給付。 (詳細內容仍請詳閱保單條款

之約定) 

 

Q5. 如果原先年金設定「一次給付」，之後想變更為「分次給付」，最晚何時需提 出

變更申請？ 
要保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台灣人壽變更年金給付方式，其書

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須於年金給付開始日之前十日送達台灣人壽始生效力。 
 

 

 

 

 

 


